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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工會第六十二分會 
114年下半年小組長幹部聯席會 

暨第 10 屆第 11 次理事會議記錄 

一、時    間：114年 11月 26日下午 3 時 30分 

二、地    點：台東風巢民宿會議室 

三、主    席：蔡常務理事輝木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郁珮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朱富玄、葉雯靜、林郁珮、許琬鈺、李孟芳、林建良、

謝帛璋、劉柏宏、吳承翰、洪建章、陳詣升、趙振興、

黃明得、林明賜、胡錦惠、周志豪、陳建智、盧伊旻 

五、列席人員:郭千豪、余青芳、莊旭輝、朱杰飛、蘇信瑋、陳岳廷 

六、主席報告：【蔡常務理事輝木】 

1、一年二次小組長會議，感謝所有理事及各位同仁的參與，也特別 

   感謝我們理事兼秘書 郁珮把所有小組長行程完美規劃，其實小 
   組長在工會中，也擔任了一個很重要角色，小組長工作任務如下: 

   (請參考附頁)，我想說的是:每個人在公司在工作上都非常重要 

   ，一台機器少了一根很小的螺絲，這台機器鐵定完蛋，所以不要
小看自己。 

   2、今年 7月颱風造成南部地區供電設備嚴重受損，全靠台電及承攬 

      商大家同心協力，共度難關，工會在此向各位同仁表達感謝之意， 
   大家辛苦了！ 

3、大家所關心的調薪案終於在中秋節前夕，經濟部同意調漲 3.5%， 

   並於本月 6日併入薪資發放，(從 1月追朔 10月)，此次調薪成 
   果，特別感謝總會吳理事長及理事長團隊的積極努力，(並不是 

   外面某群組所說，『工會未出力』，調薪是經濟部所調，工會只會 

   收割，試問工會未努力爭取，天上會掉餡餅嗎?)，也感謝同仁一 
   年來的辛勞，工會在這感謝大家的付出與努力，謝謝各位。 

4、近來工安事件頻傳，同仁從事現場工作時，應遵守公司 SOP，檢 

   電掛接地、穿戴好防護器具、做好工安三護，領班、副領班也應 
   做好監護之責，保障同仁作業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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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【總會張副理事長報告】: 

  總會報告: 

   1、部長中秋節前夕核定 3.5%調薪案，中央政府 114年度總預算 

      通過後，行政院 4 月 22日通知，軍公教自 114年 1月 1日起 

      調薪 3%。台電公司 5月 7 日接獲經濟部相關作業通知。吳理 

      事長指出基層外線維護人員薪資明顯低於民間水準，影響招 

      募與留才，主張調幅應不低於 3%。經審慎評估後提出 3.5%調 

      幅建議，獲公司認同並於 5月 27日董事會通過，6 月 2日正 

      式函報經濟部。經吳理事長多方奔走及國營司長協助，終於 

      在中秋節前夕（連假下班後）由新任經濟部長拍板核定 3.5% 

      調幅，並追溯自 114年 1 月 1日生效。1 至 10月差額將與 11 

      月薪資併同於 11月 6 日發放。 

   2、113年度考成甲等獎金入帳說明: 

     行政院卓院長於 7 月 4日核定國營事業 113年度工作考成等 

      第，7月 10日公文發布，隔日送達經濟部。經濟部於 7 月 18 

      日正式核轉本公司核定結果為甲等。考核獎金總額為 2個月 

     （60天），扣除年度已核發之考績獎金與全勤獎金後，可再核 

      發工作獎金約 28.4天（未扣稅）。 

      發放時間： 

     經董事長及總經理核定後，114年 7月 25 日撥付入帳。 

   3、電業法第六條修正通過: 

      立法院已於 5月 9 日三讀通過《電業法》第六條修正案，這 

      次修法重點在於維持台電公司現行綜合電業型態，確保公司 

      永續經營與員工權益。這項修法從 110年起推動，歷經多年 

      努力，在立法院朝野委員及各界的支持下，終於順利完成。 

      我們特別感謝政府對台電永續經營的支持，也感謝公司勞資 

      雙方在討論過程中建立互信，共同以不影響員工權益為前提， 

      取得「維持綜合電業」共識。 

      同時，也要向台電第一線同仁致上最高敬意。大家在面對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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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端氣候與供電挑戰時，依然穩定供電、守護民生，讓社會看 

      見台電人的價值。這不僅是一項修法完成，更是多年努力的 

      成果。未來我們會繼續攜手前進，守護屬於三萬多名台電同 

      仁的家。 

   4、爭取 13項危險加給調升獲准（災害搶修溯自 10月 1日）: 

      每當颱風或災害發生，台電搶修人員皆不畏風雨、第一時間 

      投入災害搶修工作。外線同仁長期承擔高風險作業，工會多 

      次反映應調升危險加給，以符實際工作風險與辛勞。 

      工會立場明確： 

      理事長吳理事長強調，外線同仁辛勞不容忽視，應提升危險 

      作業待遇以表肯定。 

      理事長特別指示成立「提升待遇因應小組」，由研考與人事單 

      位共同研擬方案。 

      工會多次與公司及主管機關溝通檢討，提出具體調整建議。 

      獲得主管機關支持，在經濟部與國營事業主管司支持下，最   

      終獲得經濟部正式核定。 

      •調整項目：共 13項危險工作項目。 

      •加給標準：全面提升危險工作加給金額。 

      •溯及日期：自 10 月 1日起實施。 

      此成果是對外線與搶修同仁長期努力的肯定，也展現工會持  

      續為會員爭取合理待遇的成果。後續將持續關注執行成效， 

      並爭取其他危險工作項目待遇改善。 

 

八、工作報告： 

⚫福利理事：【張理事瓅云】 

1、持續配合總會辦理各項福利案。 

2、將各項福利案公布於 LINE群組(62分會聊天室)及 62分會網頁， 

    請會員自行上網瀏覽，以瞭解最新的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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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、62分會不定時透過 LINE群組辦理各項團購及活動，歡迎大家踴躍 

    参加。 

  4、年度員工禮品發放已於 11 月 20日完成統計，感謝大家的配合。 

 5、台電員工購車專案優惠，會員若有買車、換車需求，可隨時至工 

    會網站瀏覽或向幹部詢問。 

 

⚫文宣理事：【林理事郁珮】 

  1、分會網頁持續更新，有關工會最新的資訊皆已發布在 62分會網 

   頁上，會員可上工會網站瀏覽，另外，目前團購持續進行，有些 

   團購商品獲得正面評價，故應會員要求再開第二團，請會員多多 

   上網瀏覽，有購買及販賣需求皆可跟我們幹部提出。 

  2、電力工會通訊已發放至 469期。 

 

⚫組訓理事：【葉理事雯靜】 

  1、截至 114年 10月份區處人員為 343人。 

  2、114年度已依「台灣電力工會理事會及分會小組辦事細則」 規定： 

     每半年召開小組長聯席會議一次(本年度計 2 次)，也請各幹部、 

     小組長將會議資訊傳達給小組成員周知。 

  3、114年年初辦理小組長選舉完成，理事會不定期參加分會小組會 

     議，瞭解會員工作情況及問題。 

  4、目前辦理 115年模範勞工選拔，請各小組依據｢台灣電力工會各 

 分會模範勞工選拔要點｣，辦理小組會議後，推薦優秀會員參加 

 選拔，每小組以推薦 1人為原則，並於 114年 12 月 1日前提報。 

 

⚫職安理事：【朱理事富玄】 

 1、今年工安績效不佳，同仁及承攬商發生許多件感電及電弧灼傷事 

    故，針對停電作業做好兩端隔離，自動化開關要改手動及關閉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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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作電源，檢電及工作兩端掛好接地線才可登桿工作。 

  2、活電作業要確實穿戴好防護器具，工作範圍內要充分掩蔽好。加 

     強同仁及承攬商危害辨識能力，以利發掘潛在危害，採取有效防 

     範措施。 

  3、落實工安三護，自護、互護、監護，尤以自護最為重要。 

  4、碰觸導體前要先檢電，工作前先查看作業周圍環境有無危害之處， 

    時時保持警惕，確保工作安全。 

 

⚫勞資理事：【紀理事政委】 

無 

 

⚫財務理事【何理事孟親】: 

1、本分會至 114年 10月底尚結餘 639,769元整，詳情請參閱 114 

  年 10月份收支報告表。 

2、113 年度第 1學期電力工會會員子女獎學金(大專組及高中組) 目 

  前已核對校正完成，待總會評比後再行後續工作。 

 

九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人職稱: 第 1組小組長 李孟芳 

    案由: 

         建請就「檢驗員不在場逾抽查案件比例 50%以上須至配技會 

      報告」規定與事業單位協商研議。 

說明: 

1、現行規定要求檢驗員不在場情形如逾各人抽查案件比例 

       50%，須至配技會報告，已引起檢驗員普遍疑慮與反彈。 

2、為兼顧現場管理與檢驗人員工作實務，建請工會就前開 

 規定向事業單位溝通協商，研議調整及妥適處理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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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處答覆: 

             依照配電技術手冊(十五)「配電工程檢驗員工作指 

             引」第五章配電工程檢驗員管理中，規定檢驗員需赴 

             現場從事檢驗等相關工作，經累積統計本處有少部份 

             檢驗員同仁每月現場到場率，多次低於 50%以下（經 

             查，單一時段並未多件派工），且有日趨嚴重情形， 

             為改善此情況，而辦理統計檢驗員在場率連續 3個月 

             未超過 50％或 6 個月內有 3 個月未超過 50％，將請 

             檢驗員親自在次月配技會說明原因及精進方式，近期 

             本處因去年財茂公司匿報事故已被裁罰（本件可歸責 

             由承攬商繳納），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檢查員，於 

             最近到年底前可能會加強查核現場有無檢驗員（職安 

             法第 27條，工作場所負責人未即指揮、監督停止有 

             立即危害之虞之作業），請各檢驗員需在現場，避免 

             現場無檢驗員而受罰，因罰單非因承攬商引起，若被 

             開罰則需由本處繳納罰單。 

     決議: 

         會請部門主管召開會議討論。 

 

提案人職稱:第 13組小組長 趙振興 

案由: 

     建請台電公司發放外勤同仁裝備，一視同仁，不要厚 

     此薄彼，以示公平。 

說明: 

         同樣一個公司兩種制度，透氣雨衣的發放因人而異，同樣外 

   勤從事電務工作，為什麼有不同的發放標準? 

 本處答覆: 

             工安處於 113年 6 月 26日來函，函示：「颱風搶修 

             作業人員防水透氣防護衣適用對象，為供電系統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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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屬單位線路工作班及變電工作班，配電系統所屬單 

               位之巡修、線路、變電工作班、變電巡檢、工務段 

               施工班及兼巡修之服務所等，須實際從事颱風災後 

               搶修之現場作業人員。」 

               本處依函示提報相關人員，針對本處現場作業人 

               員均已提供雨衣使用，防水透氣防護衣為實際從 

               事颱風災後搶修之現場作業人員使用。 

 決議:本人同意結案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

  第 9組小組長 林明賜提出 

  案由: 

       變電所電壓等級高，任何一個環節疏失都可能危及同仁生命安 

       全，接地線為確保作業安全之重要工具，卻存在無人檢驗、無 

       明確機制之情形，請公司建立完整的檢驗制度。 

  說明: 

       變電所高壓作業安全，公司有義務提供符合標準的安全工具， 

       包含接地線的安全檢核、定期檢驗與必要的改善措施，確保現 

       場人員在安全、可被信賴的防護下執行高壓作業。 

  本處答覆: 

           本項安全工具(接地線)已納入逐年汰舊換新計畫，將依年 

           度預算及設備檢點情形，分階段完成汰換，以提升同仁作 

           業安全。 

 

   第 25組小組長 黃明得提出 

   案由: 

        建議服務所於每日下午 17時至 17時 30 分增列加班時段， 

        以符實際工作負荷並維持服務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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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說明: 

        目前櫃檯人員時常遇有用戶於 17時左右前來繳費或辦理業 

        務，致結帳及相關作業經常延伸至下班時間後，影響同仁下班 

        及整體作業安排。為兼顧用戶服務需求與同仁權益，建議服務 

        所於每日下午 17時至 17時 30分增列加班時段，由櫃檯人員 

        輪值加班半小時，以符實際工作負荷並維持服務品質。 

  本處答覆: 

1、嘉義、高雄等服務所結帳作業屬經常性需延長至 17:30  

   以後辦理，係比照收費課結總帳人員方式，於下午時段 

   先行排休，下班後再申報 17:00–17:30 半小時加班。 

2、本所服務櫃檯結帳人員並非經常性須結帳至 17:30 以 

   後，僅於用戶在下班前臨時前來繳費或辦理業務等偶發 

   事件時，才可能延後結帳至 17:30 以後。 

3、上開偶發情形難以事前排定休息時段，以符「連續工作 

   不得超過四小時」規定，如一律於 17:00–17:30 讓櫃 

   檯人員報加班，恐有違反勞基法規定之虞，故暫不建議 

   將 17:00–17:30 列為固定加班時段。 

 

 

十一、人資宣導:無 

十二、散會 


